
【招生簡章】 

 

台灣公主遊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中心 

本駕訓班經交通部航港局航南字第1090828001號函許可營業 

班址：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168號     招生人數：每期預定招生人數為30名 

訓練機構：台灣公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(PRINCESS YACHTS TAIWAN CO., LTD) 

課程名稱：動力小船駕駛訓練 

適用對象：我國國民年滿 18 歲以上，符合動力小船駕駛體格檢查標準

者，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，應檢附

經許可停留或居留一年以上之證明（件）。香港或澳門居民應

檢附一年以上之居留證明（件）。本人無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

制條例、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，經判決有期

徒刑 6 個月以上確定之紀錄，如有不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

課程內容：培養優良動力小船駕駛，依照交通部航港局規範之動力小船駕

駛課程內容授課，並呈報航港局核備作為報考動力小船駕駛執

照之實習時數，完成所有課程者發給結訓證書，並協助輔導考

取動力小船駕照，課程內容包含學堂科目(學科)及實作科目(術

科)如下 

學科課程：避碰規則與海事法規、航海常識、船機常識、船藝與操船、氣

(海)象常識、通訊與緊急措施，共六科目 24 小時 

術科課程：離碼頭、S 型前進、直線前進、轉彎、人員搜救、後退、靠泊

碼頭，共七科目 24 小時 

上課地點：台灣公主布袋國際遊艇港訓練中心及其水域，訓考合一，原船

考照 

報名方式： 

1.現場報名：親臨本班繳交學費及基本資料並領取教材、專用體檢表即完

成報名手續。  



2.通訊或線上報名：匯款繳費後回傳收據或電話確認，待開課時繳交基本

資料並領取教材、專用體檢表即完成報名手續。  

3.報名需備：應使用最近 2 年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六張(背面請書寫姓

名)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 

4.報名網址：www.budaimarina.com      諮詢電話：04-22582375 

招生人數：每班招生 30人，最低開班人數 20人，人數不足時將保留開課

與否權力 

收費基準：每梯次每人 20000 元，團體報名及榮民另有優惠，歡迎來電洽

詢 

繳費方式：上課地點報名繳費或網路報名匯款 

繳費銀行：國泰世華銀行 台中分行     銀行代碼：013 

戶    名：台灣公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

帳    號：006035012786 

退費標準：依據嘉義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.規定辦理。 

Ø 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，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 

一、學生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

總額百分之九十。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，仍

應退還。 

二、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，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 

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。 

三、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所

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。補習班違反本準則第

七條應依各期分別收費之規定，其收費超過分期規定 者，該期部分

適用前項規定退費，其餘所收費用應全額退還。 第一項約定繳納費

用總額，不得扣除補習班訂定之報名費、訂位金或其他 收費項目。

補習班所收取之代辦費，應全額退還。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

課程開始後始報名插班者，應以報名後最近一次上課日作為第一項所

定開課日，並以該課程剩餘期間作為總課程時數。 

Ø 補習班有下列情形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 

一、因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，致未能開班上課者，應於原定開課日前公 

告並通知學生，並應於原定開課日起七日內，全額退還已繳之費用。 



二、因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，於課後因故停班或停課者，應按未上課日

數比例退還已繳之費用。 

三、因天災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，而有前二款之情形

者，補習班應自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十日內，按事由發生後賸餘課程

時數比例退還當期開班已繳之費用。但經學生同意以補課、提供授課

錄 影資料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者，不在此限。學生因前項各款情事

提出保留或轉讓要求，補習班拒絕時，應依前項規定 退費。學生未

成年者，所為保留或轉讓之意思表示，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有

第一項各款情事，學生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仍繼續上課逾三次者，視為

同意。補習班因違法而受本府廢止設立之處分者，補習班應按處分後

賸餘課程時 數比例退還當期開班已繳費用；其受停止招生處分，學

生提出退費要求者，亦同。 

工作展望：航運、風電工程、鯨豚觀察、釣魚、跳島探險、觀光、潛水、

包船旅遊、海上派對…方興未艾，邀您縱橫四海，悠遊寰宇，

熱情參與，不虛此生！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
